


一、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
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

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 

行业 

类别 
露天矿 

主管部门 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 
陕西秦浙汉新矿业有限公司 

项目 

性质 
新建 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
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 南水发〔2022〕112 号 2022

年 4 月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/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
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 南水函〔2023〕6 号  2023

年 2 月（报备）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 年 7 月—2023 年 5 月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杨凌）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杨凌）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陕西秦巴微度水土流失监测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煤陕西中安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

报告编制单位 
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杨凌） 



二、 验收意见 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土保持〔2017〕365 号）、《水

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18〕133 号）和《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2023 年 1 月 17 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），

陕西秦浙汉新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陕西省汉中市

南郑区主持召开了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

目（加工区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会单位有陕西秦浙汉新

矿业有限公司（建设及运营管理单位）、中煤陕西中安项目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（水土保持监理单位）、陕西秦巴微度水土流失监

测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监测单位）、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（杨凌）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、水土保持初步设

计单位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、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（施工单

位）及相关单位代表，并邀请特邀专家 2 人。 

验收组成员由参会的相关单位和特邀专家共计 13 人组成，

其中有特邀专家、建设及运营管理单位、水保初步设计单位、方

案编制单位、水土保持监理单位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、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、水土保持施工单位，验收组组长由陕西秦浙汉新矿业

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担任。  

验收组及参会人员先查看现场和查阅资料。验收会议由建设

单位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工程建设情况，验收组组长介绍了验收成



员组成情况，各技术服务单位进行了相关汇报，并通过验收组的

质询，经讨论形成验收组验收意见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随着国家产业对矿产资源开采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

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强化管理，砂石骨料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明显

加快，正在向工业化、规范化和集约化生产方式快速发展，同时

向建筑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和废弃矿山环境修复产业延伸。有利

于提高砂石骨料产业的工业化和产品质量水平；有利于推动节能

减排、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，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；有

利于推动建材行业和建筑业联动，完善产业结构体系。 

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属

于矿山加工项目，规模为骨料及机制砂加工 300 万吨/年，等级为

大型工程。项目产品规格包括为 0～0.075 毫米石粉、0.075～5

毫米机制砂、5～10 毫米骨料、10～20 毫米骨料、20～31.5 毫米

骨料。主要建设内容为破碎加工（骨料、机制砂生产线）及成品

发运系统；加工区的生产设施采用高差式布置；原料来源于南郑

区新集镇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。在加工过程中所有石料

均被利用，不产生废渣。 

工程建设总占地面积 5.73 公顷，均为永久占地，无临时占地。 

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实

际完成总投资为 1.74 亿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。 

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于

2022 年 7 月开工，2023 年 5 月完工，建设总工期 11 个月。 

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（含变更） 

2022 年 4 月 15 日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以南水发〔2022〕112

号对《关于对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

工区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进行了批复，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

责任范围 5.73 公顷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

2023 年 2 月 15 日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以南水函〔2023〕6

号对《关于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水土保

持初步设计》进行了备案。 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22 年 7 月开展监测工作，陕西秦巴微度水土流失监测有限

公司开展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，展开现场勘查，收集

相关资料。监测过程中采用巡查、地面观测、核查、调查以及资

料分析等监测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，共布设 10 个监测点，主

要分布于厂内道路及硬化工程防治区、边坡防护工程防治区。截

止 2023 年 6 月，编制完成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

案 1 份、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报》4 期、《生产建设项

目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总结报告》1 份，并按时将监测成果报送陕

西秦浙汉新矿业有限公司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。工程完工后，

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。 

监测报告主要结论：工程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

99.61%、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.35%、土壤流失控制比 1.15、

拦渣率为 100%、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.03%、林草覆盖率为



12.75%、表土保护率为 98.17%，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

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。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完成水土

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，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防治。 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6 月，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（杨凌）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查工作，查阅了项

目相关施工资料，多次实地查勘和抽查，参加的单位有建设单位、

监测单位、监理单位等。 

编制单位依据水利部〔2017〕365 号文《关于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，编制完

成了《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 

验收报告主要结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组

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等工作，依法缴纳了

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；无废弃的永久性弃渣；

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，措施布局全面可行，措

施质量合格；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，主要措施初步发挥效益；

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；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、维护责任

已落实；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条件。 

（六）验收结论 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认为：南郑区二门村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

矿开发项目（加工区）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程

序，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、施工、监测、监理等工作，落实了水



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要求；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评

定合格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

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；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

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，且运行、管理及维护责任已落实。符合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 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 

（1）运营单位对永久性水土保持设施加强巡视和维护；  

（2）对植物措施加强抚育管理，确保有效发挥效能。 

 






